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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尔纳普开创的逻辑句法学及其他相关观点不仅为莫里斯的符号学提供了语形学方面的本体内容，

而且在研究方法方面，前者提出的一些概念都被后者加以扩展应用，例如形成规则、转换规则等范畴都从前者的句

法学溢出到后者的符号学的所有三分支。通过探讨卡尔纳普理论对莫里斯符号学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掌握莫

里斯符号学的坚实的语形学基础，看出美国符号学理论建构的发展脉络，以期对国内符号学理论的建设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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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卡尔纳普 ( Rudolf Carnap ) ( 1891 ～
1970) 是德国逻辑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领导人物。
他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在美国以英文版得以出版和

发表，代表性作品有《语言的逻辑句法学》、《哲学与

逻辑句法学》、《语义学导论》、《逻辑的形式化》、
《科学统一的逻辑基础》、《逻辑和数学的基础》等。
卡尔纳普比莫里斯出生稍早 10 年，卡尔纳普的形式

句法学及符号学其他方面的观点对莫里斯的符号学

理论产生了共时性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前者不

仅直接为后者所开创的语形学提供了理论内容，还

为后者装备了具体符号学概念和分析方法。

一 符号学三分支

莫里斯曾在 1938 年出版的《符号理论基础》一

书中首创性地提出符号学三分支的学说，即符号学

具有语形学( syntactics) 、语义学( semantics) 和语用

学( pragmatics) 三个组成分支。语形学研究符号之

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及其所适用对象之

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门语言的完整研究应包括以上三个方面，用

公式表达为: L = Lsyn + Lsem + Lp，即语言 = 语形 +
语义 + 语用［1］6 － 10。莫里斯的这一符号学三分法在

卡尔纳普那儿得到了强烈回应与修正，在卡尔纳普

改进的基础上，莫里斯在其 1946 年出版的《语言、
符号和行为》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

卡尔纳普在《语义学导论》中认同了莫里斯关

于符号学三分支的看法，指出“符号学三部分之间

的差别是 C． W． 莫里斯提出的”［2］9。卡尔纳普解释

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明确指向说话者，或语言的使用

者，那么我们把该研究指定为语用学领域; 如果我们

从语言使用者那儿抽取并只分析表达式及其所指

谓，则我们就处于语义学领域; 如果我们从所指谓中

只抽取并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则我们处于( 逻

辑) 句法学( syntax) 中。卡尔纳普为了使莫里斯开

创的符号学三分支学说为自己提倡的逻辑句法学服

务，偷偷地将莫里斯的用词“语形学”( syntactics) 换

成了句法学( syntax) ，但他本人认为自己的句法学

能够反映莫里斯的语形学的实在内容。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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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对莫里斯早期提出的符号学三分支理论提出了

改进意见。他认为“莫里斯将语用学界定为研究说

话者和表达式之间关系的领域，‘语用学’这一术语

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细微差别，然而，在实践中，这

种研究和也指向所指谓的研究之间好象不存在明显

的分界线”［2］9 － 10。在卡尔纳普看来，语用学研究应

包括以下内容: 与说话活动有关的神经系统和说话

器官的生理学分析; 关于说话行为与其他行为之间

关系的心理学分析; 关于同一个单词对于不同个体

所具有不同涵义的心理学研究，不同部落、不同年龄

组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说话习惯的文化学和社会学

分析，关于科学家记录实验结果的过程分析等等。
卡尔纳普心目中的语义学不仅研究表达的意义，同

时还包括真值理论和逻辑演绎理论等内容。卡尔纳

普的句法学则将莫里斯语形学中的表达式之间的关

系细化为表达式中符号出现的种类和出现的次序。
卡尔纳普对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支学说的细化和扩展

解释促使莫里斯在其 1946 年出版的更加全面的

《符号、语 言 和 行 为》中 进 一 步 修 正 了 三 分 支 的

定义。
在卡尔纳普的批判声中，莫里斯看到了早期三

分支定义中的局限性和模糊性，从而将符号学三分

支重新解释如下: “语用学是符号学中研究出现于

行为中的符号的起源，用途以及影响的部分，语义学

研究所有意指方式中符号的意指; 语形学不考虑符

号的具体意指及其与出现于其中的行为的关系，只

研究符号的组合。”［3］219

二 符号学统一任务

区分出符号学的三个分支，目的不是分裂或解

构符号学，而是指出符号过程的不同维度和方面，目

的在于更好地统一符号学。符号学的统一表现在内

外两个方面，一方面，符号学内容三个分支有机统一

成为符号学; 另一方面，符号学统一其他科学。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统一科学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统

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的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卡尔纳普

和莫里斯都对符号学的统一问题给予关注。
在符号学内部统一方面，卡尔纳普虽然认为在

符号学内部作出语用的、语义的和句法的区别，有助

于澄清科学讨论中的一些误解和模糊性，但符号学

的三个分支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句法学分析

必须得到相应语义学的补充，“理论哲学领域不再

局限于句法学，而是被看做关于语言的整体分析的

理解，包 括 句 法 学、语 义 学，也 许 也 包 括 语 用

学。”［2］246卡尔纳普指出，对于同样哲学问题的不同

维度的研究可使它们隶属于不同的符号学分支，如

仅仅分析话语的纯形式方式，则为句法学; 如话语分

析只考虑表达式的意义，则为语义学; 而语用学则与

知觉、观察、比较和证实等活动有关，只要这些活动

导致以语言形式表达出的知识。卡尔纳普总结认

为: 哲学的任务是符号学分析，哲学关注的问题不是

存在的终极本质，而是科学语言的符号学结构。哲

学问题与知识的获得和交流活动都与逻辑分析有

关，其中牵涉到语用学、语义学和句法学的总体运

作［2］250。卡尔纳普本人的学术研究路径体现了将符

号学三分支融合的愿望。首先，他在《语言的逻辑

句法学》中试图沿着纯句法学尽可能走得更远，后

来在《语义学导论》中认识到有些概念，如逻辑概念

应被看做是语义学的，句法定义应由相应的语义分

析所补充，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如《论语用学的一些

概念》。卡尔纳普认识到从逻辑本身进入语用学领

域的必要性［4］。
卡尔纳普关于符号学内部三分支统一的观点对

于莫里斯的相应观点起到了协同作用。在莫里斯看

来，对符号过程某一维度的研究，离不开所有三个维

度的词语和知识。在语形学中，研究者用一些元符

号去描述且指称被研究的符号媒介物，目的是为语

形学现象作出真实的陈述，这里的“描述”、“指称”
过程体现了语义学关系，而“目的”和“真实的”等词

语则体现了语用学范畴。语义学研究符号组合体意

指对象的语义规则，则已经蕴含了语形学和语用学

知识。而语用学若将符号的形式结构及其与对象之

间的关 系 置 之 度 外，则 语 用 学 就 失 去 其 价 值 了。
“对符号的全面解释将包括三种考虑……总的来

说，把符号学领域当做整体看待，找出解决具体问题

的所有相关因素将更加重要。目前的研究有意偏向

侧重于符号学的统一，而不是将每个问题肢解成语

用学成分、语义学成分和语形学成分。”［3］225

符号学的外在科学统一作用表现为，各种科学

都必须且可能在符号学那里得到与本学科内部符号

分析问题有关的知识和原则。
在这个方面，卡尔纳普指出了科学统一问题的

三个层面［5］。首先从术语上讲，所有科学的术语能

否形成一门语言，从而使所有科学中术语的意指过

程能以某种初始术语集合加以表述; 其次从法则上

讲，所有科学的法则能否被看做定理，从某种作为公

理的法则集合中演绎出来; 第三从方法论上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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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尽管存在差异，能否在获得关于自身主要的知

识方面，使用共同的方法。
对于卡尔纳普在科学统一运动中遇到的疑问及

方法的召唤，莫里斯作了积极响应，认为符号学的发

展本身，就是统一各门科学过程中的一个步骤。符

号学的科学统一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是所有科学的

工具科学，为其他科学提供方法。莫里斯认为符号

学的这种工具性作用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 一是

使符号学训练成为科学家常规知识装备的一部分，

这样，科学家就会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产生批

判性警觉意识; 二是对特殊科学的语言作精细研究，

对于各门科学中基本术语和问题的具体研究将会向

科学家表明符号学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的重要

性［1］57。《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的许多论文，

如卡尔纳普的论文，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些研究的典

范。此外，符号学为谈论、分析和比较不同特殊科学

语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套全面的语言，呈现不同

科学的术语和法则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符号学

旨在整合被特殊科学分割的知识。但符号学在统一

科学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莫城斯指出了四个难

题并一一化解［3］225 － 238，它们包括: 形式科学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心理学与生物学及物理科学的关系、人
文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哲学与系统知识的关

系等。

三 描述符号学与纯符号学的区分

符号学的科学统一作用基本上发生在描述符号

学( descriptive semiotic) 层面，而不是纯符号学( pure
semiotic) 层面，莫里斯认为: “这种活动主要是科学

语言的描述符号学”［3］224。卡尔纳普也认为描述符

号学层面上的符号学三分支是有机统一的。“描述

语义 学 和 描 述 句 法 学 严 格 来 说 是 语 用 学 的 部

分”［2］13，而在纯符号学层面，这三个领域是互相独

立的。
莫里斯关于描述符号学与纯符号学层面的区分

得益于卡尔纳普关于纯句法学和描述句法学的区

分。卡尔纳普的早期工作重心在逻辑句法学，他在

句法学上的独到见解为莫里斯的符号学作出了独特

贡献。卡尔纳普句法学区别为两个层面: 纯句法学

( pure syntax) 和描述句法学( descriptive syntax) 。纯

句法学关注要素的可能排列，不关心组成各种要素

的事物的本质，不关心要素的哪种可能排列在任何

地方被真正实现。换句话说，纯句法学只关注句子

的可能形式而不关心组成句子的单词的类型，也不

关心句子是否在世上某处的纸上出现。在纯句法

中，只有定义和从中推导出的后件得以表述。纯句

法学因此总体上是分析性的，仅仅是组合分析。卡

尔纳普将之比做具有某种有限数量、离散性的序列

结构的几何学。描述句法学之于纯句法学的关系相

当于物理几何之于纯数学几何的关系，描述句法学

关注经验上已知表达式的句法特征和关系。描述句

法学的句子可以表明一篇论文中哪两句话是矛盾的

或哪句话在句法上是错误的［6］7。纯句法学实际上

是纯原理性的操作，而描述句法学则是应用层面的

操作，卡尔纳普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前者。
卡尔纳普在句法学的演绎性原理层面与应用性

层面的首创性明确区分，使莫里斯得到启迪，进而使

后者在符号学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相应区分。莫里斯

认为: 应当细心区别符号学的不同层次，首先区别符

号所拥有的关系和用以谈论这些关系的符号，充分

认识到这一点将是符号学的最重要的、普遍的和实

际的应用。我们可以把这些陈述符号事实的特别符

号，如“符号”、“意指”等词本身，称做元符号。其

次，符号学家可以对元符号或元语言，即研究符号的

整套术语和命题加以系统化，这种对元语言操作的

更高级符号学过程不同于利用符号学术语分析实际

符号现象的过程，这一层次的符号学原则上能够表

述为一个演绎系统，具有初始项和原始语句，从这些

原始语句可以推导出其他语句和定理。莫里斯把这

样更高层次的对于研究符号的整套术语和命题加以

形式化系统化处理的符号学处理称做叫纯符号学

( pure semiotic ) ，它 的 组 成 分 支 是 纯 语 形 学 ( pure
syntactics) 、纯语义学和纯语用学。而纯符号学的处

理对象———元语言在符号的具体事例中的应用则被

莫里斯称做描述符号学( descriptive semiotics) ，它的

组成分支是描述语形学、描述语义学和描述语用

学［1］9。
卡尔纳普关于纯句法学与描述句法学的区分在

得到莫里斯的扩展应用后，卡尔纳普信心倍增，但作

为一个严谨的逻辑学家，仍然小心谨慎，他尝试着把

相应的区分应用于语义学领域，但少见其应用于语

用学领域。在 1942 年出版的《语义学导论》中，卡

尔纳普区别了描述语义学与纯语义学，他认为，前者

是对历史上已知某特定语言如法语或所有语言的语

义特征进行的描述和分析; 可进一步区分为专门描

述语义学和一般描述语义学; 而纯语义学则指关于

抽象的语义系统的建构和分析［2］11 － 12。卡尔纳普之

所以没有在语用学中作出相应的区分，是因为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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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用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不适合纯理论演绎［7］6。
可莫里斯却坚持认为，在语用学中可作出相应的区

别，并为之找到区别标准。莫里斯认为纯符号学与

描述符号学之间的差别表明的是符号学形式话语与

指谓话语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作为逻辑的符号学

与作为科学话语的符号学”。前者作为科学阐述符

号的语言，拥有自己的形式语句，这样的语句属于逻

辑，如“每个符号都拥有符号代表项”，后者则由指

谓语句组成，如关于什么符号意指某人、或具体符号

的组合、起源、用途、影响的陈述句，这样的语句组成

了作为自然科学的符号学。莫里斯认为: “这一区

分适用于符号学的每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区分纯

语用学与描述语用学、纯语义学与描述语义学、纯语

形学与描述语形学。符号学作为工具的应用可被称

做应用符号学。”［3］219 － 220

四 句法学与语形学

从上文对比分析来看，卡尔纳普是基本上同意

莫里斯将符号学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

分支的，只不过在其著作中为了表述上的一致，坚持

使用“句法学”来代替语形学。而事实上，莫里斯的

语形学是建立在句法学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建立在

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之上的。在欧洲，人们很早

就开始关注推理，而推理则牵涉到一门语言内部符

号组成的一些关系。例如: 希腊人用演绎或公理系

统关于数学的陈述，使人们注意到紧密连接的符号

系统的模式，即通过对初始符号集合的运算，可以获

得所有其他的符号集合。形式系统化的操作传统为

语形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数学家莱布尼兹想

到一种普遍的演算方法，即从符号推出结果的普遍

的形式方法。通过历代逻辑学家的努力奋斗，数学

形式和方法的统一化和概括化在数理逻辑中得到了

突出的扩展。“这种语形关系理论在卡尔纳普的逻

辑中已经获得了最精细和现代的发展。”［1］14 卡尔纳

普所完善的逻辑句法学为莫里斯讨论符号的形式方

面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语言和可为有力的分析工具。
莫里斯重点关注逻辑句法学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

他将这种关系归属于语形学范畴，也正是这种关系

使莫里斯构想出了“语形学”。莫里斯认为，“逻辑

句法学的所有成果都可以被吸到语形学中。而且，

毫无疑问，逻辑句法学是语形学中最发达的一个部

分，因此也是符号学中最发达的部分”［1］15。虽然卡

尔纳普的句法学对莫里斯开创的语形学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可我们并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因为前者

的研究范畴相对窄小，而后者的研究范畴却比前者

要宽广许多。
卡尔纳普的句法学充满了科学的色彩，他把逻

辑句法学定义为，“一门语言的逻辑句法学是指关

于该门语言的形式理论———是关于制约它的那些形

式规则以及从这些规则导出推论之推理过程的系统

性阐释”［6］1。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主要涉及以数

理逻辑为主的科学语言，他认为，“哲学就被科学逻

辑代替———也就是说，被科学语句和概念的逻辑分

析所代替，因为科学逻辑仅仅是科学语言逻辑句

法”［6］xiii。与卡尔纳普把句法学限制在作为人工语

言的科学语言中的主要符号组合分析上不同，莫里

斯的广义语形学却囊括了所有类型的符号联合，如

知觉符号、美学符号、符号的实际用途和一般语言学

的领域内的符号组合问题都属于语形学的研究范

围［1］16。另外，卡尔纳普承认自己讨论的主题与一

般符号学不同，他的“讨论仅适用于陈述句，不考虑

其他类型的句子，如疑问句、祈使句等，并且因此只

适用于由陈述句组成的语言系统”［2］14。这样一来，

卡尔纳普的术语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理解，如“句

子”是“陈述句”的简称，“语言”是“由陈述句组成

的语言系统”的简称，“英语”代表“英语中由陈述句

组成的部分”等等。按照卡尔纳普的用法，命令句

和许多诗句就不是句子。而这些被卡尔纳普排除在

外的对象则被莫里斯吸收进语形学。莫里斯坚持认

为，语形学承认各种符号，包括自然语言、科学语言

和其他语言。莫里斯指出，形式逻辑学家与语法学

家不同，前者仅关心科学语言中起作用的句子和转

换规则类型，“如果语形学的整个领域要得到充分

研究的话，语法学家的兴趣和对科学以外的诸领域

中的符号组合和转换的注意就需要添加到逻辑学家

的兴趣之上。”［1］21 总的来说，莫里斯的语形学在研

究对象范畴上拓宽了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
虽然存在着差异，但莫里斯的语形学牢固地建

立在卡尔纳普的句法学基础之上，这表现为莫里斯

不仅把逻辑句法学的研究领域———逻辑数学作为形

式话语加以研究，而且还直接借用了卡尔纳普的句

法学术语和分析方法来进行语形学的建构，甚至还

将卡尔纳普的某些句法学观点引申到语义学和语用

学领域。
卡尔纳普开创的逻辑句法学是关于两种人工语

言的句法学，即逻辑句法学把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

作为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语形方面的描述。卡尔

纳普之所以排除对自然语言加以研究，是因为他认

84



为自然语言具有意义模糊性的缺点，有时会产生符

合语法规则的无意义语句，“只有在数理语言中，才

能证明有可能取得精确的表述和严格的证明”［6］3。
换句话说，只有在数理语言中，才有可能制定一套简

单且严谨的规则系统。在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中，

数学语言是对象语言，而逻辑语言既是对象语言，又

是描述对象语言的元语言。关于对象语言句法的刻

画实际上就是制定语言要素赖以组成语言结构的规

则，而逻辑的主要作用则是表述从一些判断推理到

另一些判断的规则，即为“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规

则”［6］1。逻辑语言为卡尔纳普提供了制定精确规则

的手段。前一种规则被卡尔纳普称做形成规则，后

一种规则被称做转换规则，又叫逻辑演绎法则。卡

尔纳普认为每一门完善的数学学科都是这样一种演

算［6］5。
卡尔纳普所重点研究的数学语言和逻辑语言成

为莫里斯话语理论中的重要一节。莫里斯根据符号

的四种意指方式 ( 指谓的、评价的、规定的和形式

的) 和四种用途( 信息、估价、促动和系统) 的交差搭

配作为分类维度，将话语分成 16 种主要类型，其中

的逻辑—数学型话语主要以卡尔纳普所讨论的数学

语言和逻辑语言为对象。这类话语主要满足分类维

度中形式———信息标准。在意指方式上，逻辑—数

学话语主要是形式的和分析性的，而较少具有指谓、
评价和规定的意思。在这类话语中，组成语句的成

分符号之间的意指关系表明: 满足前件语句指称的

条件因此也满足后件语句的指称条件，从而满足整

个复合语句的指称条件。例如数学语句“3 + 3 =
6”，满足“3 + 3”的指称条件也满足“6”的指称条件;

再如逻辑语句“绿色的东西是有颜色的”，满足前件

“绿色的东西”的指称条件必然满足后件“有颜色”
的指称条件。在用途方面，莫里斯认为，逻辑的数学

话语的用途不在于指谓外界的特征或起到估价促动

等功能，而主要用来告知解释者这些形式语句作为

自身的地位，这些形式语句在组织和验证知识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3］169 － 171。虽然逻辑话语和数学话语

同被莫里斯看做形式话语，但它们在符号学中的地

位却不同。莫里斯认为，数学语言作为符号学的研

究对象，不构成符号学学科本体的一部分，而逻辑分

析则由关于对象语言的句子组成，这些句子是分析

性的形式语句，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元语言，即谈论符

号的符号，因而逻辑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莫里斯关于逻辑和数学之间既相似又区别的观

点与卡尔纳普既把逻辑和数学看做对象语言，同时

又把逻辑看做元语言的观点如出一辙。其实，莫里

斯关于卡尔纳普之于自己建立的符号学科学的贡献

是非常清楚的，他认为，卡尔纳普为符号学语言提出

了某些概念，作为数学家，他研究了逻辑—数学话语

的一部分，作为逻辑学家，他用这些概念研究了各种

对象语言［3］183。

五 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

卡尔纳普逻辑句法学中的主要观点和概念不仅

装备了莫里斯语形学和形式话语的理论，还延伸到

符号学的其他领域。
卡尔纳普逻辑句法学的核心内容是把语言，特

别是人工语言、数理语言看做是一种演算 ( calcu-
lus) ，科学语言是逻辑形式即逻辑算法，包括形成规

则和转换规则。“语言一般指任何种类的演算，也

就是一个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的系统，这些规则是

关于表达式的，即被称做符号的任何种类要素的有

限有序系列。”［6］167 － 168 一门语言的逻辑句法是由形

成规则和转换规则构成的体系。演算规则首先决定

一表达式属于某范畴表达式的条件，即决定一门语

言中的某些符号出现于某种顺序中，以某种方式组

成称做句子的一个语言表达式，这种演算规则叫形

成规则; 演算规则其次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表达

式可转换成别的表达式，例如，一个句子由符号以某

种方式组成，另一个句子由符号以某种方式组成，决

定一个句子从另一个句子演绎出来的规则，便是转

换规则。简单地说，形成规则就是关于句子的定义，

通过描述在其中出现的符号的类型及顺序，从而决

定哪些表达式是句子。符合句法的句子的定义通常

以递归的方式给出，即先描述句子的简单形式，再描

述初始形式构造出的复合句。形成规则可描述为:

一门语言中的某一表达式，若要成为句子，该表达式

须具有以下形式之一: a． pr( in) ( 个体的述谓表达) ;

b． ～ ( Si ) ( 某句子的否定式) ; c． ( Si ) ∨( Sj ) ( 两个

句子的析取形式) ; d． ( Si ) ·( Sj ) ( 两个句子的和

合取形式) ; e． ( Si ) ( Sj ) ( 蕴含句) ; f． ( Si ) ≡( Sj )

( 等值句) 。转换规则主要描述语句的证明过程和

推导过程。首先制定原始句，即通过列举或规定，某

种形式的所有句子被认为是原始句; 其次，制定推理

规则，推理规则界定直接可推导句子，但有时需要驳

斥规则界定直接可反驳句子［6］28。卡尔纳普的逻辑

句法学是建立在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的规则分析基

础上的，然后他用逻辑句法来分析科学语言，他的最

终野心是要“建立一般语言句法，也就是说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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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语形术语定义的系统，这些术语范畴宽广得足以

应用到任何一种语言”［7］37。卡尔纳普的雄心壮志

被莫里斯在符号学里实现了。
莫里斯将卡尔纳普在数理语言中建构的形成规

则和转换规则扩展使用到任何语言，他认为语言是

按照这两种规则联系起来的任何一组事物，“形成

规则决定一集合中诸成员之间可容许的、独立的联

合( 这样的联合叫做句子) ，转换规则决定了能从其

他语句推导出的句子。这两种规则加在一起就叫做

语形规则。因而，语形学就是考察受语形规则制约

的诸符号和符号联合”［1］14。莫里斯认为，语义学预

设了语形学，对于一门语言的特征的描述要求在语

形规则之外，还要加上那些支配单个的和联合的符

号媒介物的语义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一个符号在某

些条件下可以应用于某些情况。如符号媒介物本身

可看做对象，它之所以能够指称别的对象，完全是因

为存在着一些把两组对象对应起来的用法规则，这

些用法规则就是语义规则。莫里斯借用卡尔纳普的

术语指出，“关于一个符号的应用的语义规则能够

用其他的诸符号陈述出来，使得一个术语还原为其

他术语成为可能。”［1］25这样一来语形学中的形成规

则和转换规则在语义学中就成了用法规则，这些规

则作为行为习惯而存在着，因此，只有某些符号联合

才会在事实中出现，只有某些符号联合才能从其他

的符号中推导出来。语形规则和语义规则在语用学

中都能找到对应物，因为莫里斯同样认为语用学预

设了语形学和语义学。语义规则在语用方面的对应

物是解释者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符号媒介物的习惯和

解释者在符号使用时会产生一定预期的习惯。形成

规则与转换规则在语用学的对应物为解释者实际应

用的符号组合和转换或对应于解释者为控制他人和

自己的符号行为而制定的一些符号用法规定。莫里

斯的语用学把一个语言结构看成是一个关于行为的

系统，符号联合就是判断，当预期得以满足，符号就

被证实了［1］32。这些描述解释者方面诸条件的规则

为语用规则。按照莫里斯的观点，任何规则被实际

应用时，都是作为一种行为起作用，因此所有规则都

含有语用学因素。由此看来，卡尔纳普逻辑句法学

的两大支柱———形成规则和转换规则，在莫里斯的

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中得以全面应用和证实。
总之，卡尔纳普开创的逻辑句法学对于莫里斯

的语形学甚至整个符号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莫里斯

是卡尔纳普句法学规则的践行者。虽然卡尔纳普并

未为符号学提供一个全面的研究框架，但是他在科

学符号、数学符号和逻辑符号等领域中的形式研究

所达到的深遂的洞察力使莫里斯受益非浅，然而美

中不足的是他对于评价符号、规定符号等非数理符

号的研究却是见之很少，而这一点却为莫里斯将各

种类符号全面整合进符号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参 考 文 献】

［1］Morris C W．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M］． Chica-
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38．

［2］Carnap R．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M］． Cambridge，Mas-
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

［3］Morris C W． 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M］． New York:

Braziller，1955．
［4］Carnap R． On Some Concepts of Pragmatic［J］． Philosophical

Studies，1955( 6) : 89 － 91．
［5］Carnap R． 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J］．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1( 1) : 42 － 62．

［6］Carnap R． 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37．
［7］Carnap R． Foundation of Logic and Mathematics［J］/ / Inter-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Chicago: The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1( 3) ．

Carnap’s Influence Upon Morris
ZHANG Liang － lin1，2

(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Jiangsu 2155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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